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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为何看得他泪流满面
一起舆论监督惹上的 7 人连环冤案 15 年“改判”之路

本报记者吕梦琦

前不久，央视一套播出《法治中国》大型纪录
片，刚刚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的田晋文一集不落
地从头看到尾。“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从
被诬陷入狱到出狱后四处申冤，再到一切真相大
白，田晋文等了近 15 年。对纪录片中讲述的一
切，他感同身受。

2002 年，仅仅因为一则学校乱收费的监督
报道，田晋文就遭到时任县委书记的打击报复，
捏造各种证据将他打成贪污犯，判刑 11 年。他的
妻子、弟弟、妹夫以及另外 3 名相关人员，均受牵
连。如此涉及多人、个个含冤的连环案，全国罕
见。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随着十八大以来坚决纠
正冤假错案，今年 4 月 28 日，法院终于再审改判
田晋文无罪，并于 8 月 8 日对他做出国家赔偿
1005665 . 68 元的决定。如今，恢复名誉、重回正
轨的田晋文正忙着给儿子装修新房，心中已没有
多少怨恨。

一则监督报道引发 7 人连环冤案

“就因为得罪了一个县委书记，

就要把人家全家都给抓起来，当时
很多同志都很气愤，但谁也不敢站
出来反对”

田晋文是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人。这个位于
吕梁山东南麓的小县城，地处偏远，人口仅有 14
万人。入狱之前，田晋文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临
汾市分公司汾西代办所副所长，妻子经营一家小
型摩托车销售店，有一儿一女，生活美满幸福。

但这一切却在 2002 年 12 月，随着一篇新闻
报道突然被彻底打破了。2002 年 11 月 25 日，山
西青年报刊登了关于“汾西县第一小学教育乱收
费”的批评报道，里面提到汾西县刘耀成的孩子
被学校收取 800 元赞助费，并指出该校多年超标
收费，不开具正规发票等问题。刘耀成正是田晋
文的妹夫，而田晋文供职的代办所也在汾西县开
展中小学生平安保险业务。

时任汾西县委书记张德英(2010 年因腐败
被判刑 11 年)第二天看到这篇报道后十分生气，
召集部分县领导开会，并把田晋文的父亲田记明
叫到会议室责问为何向媒体曝光，结果两人发生
口角。汾西县一位退休领导干部回忆说：“当时张
德英一怒之下踹翻了桌子，说我不信你儿子不贪
污，并当场成立了自己任组长的专案组，当晚就
让检察院到田晋文的代办所搜查，第二天县公安
局就进行了查封。”

在汾西县人民检察院调查期间，田晋文于
2002 年 12 月 5 日到湖南长沙学习。12 月 8 日，
汾西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在长沙将其刑事拘留。田
晋文至今仍记得，当时办案民警并未出示拘留
证。12 月 10 日，田晋文被带回汾西县关进看守
所，后被带到酒店连审 3 天，让他交代经济问题。
田晋文拒不承认。

2003 年 1 月 6 日，媒体对“汾西县教育乱
收费”问题再次进行了报道。 1 月 7 日晚，汾

西县看守所就给田晋文戴上了脚镣，一戴就是
5 个月。这期间，田晋文的妻子、弟弟、妹
夫、 3 名相关人员分别被刑事拘留或逮捕。田
晋文的父亲一路从山西跑到河南、北京，办案
民警没有抓着。他的哥哥也到外地躲避，听说
县公安局不满张德英的极端做法没有行动，半
年后才返回县里。

汾西县一位退休领导干部说：“就因为得罪
了一个县委书记，就要把人家全家都给抓起来，
当时很多同志都很气愤，但谁也不敢站出来反
对。”

2003 年 1 月 13 日，在案件未经法院审理
的情况下，汾西县召开公处大会，田晋文戴着
手铐脚镣，脖子上挂着贪污犯的牌子，与另外
3 名同案人员一起被押到汾西县广场游街示
众，汾西县检察院人员当场宣布田晋文贪污保
费 109 万元。

而在田晋文的案子宣判之前，他的妻子王燕
梅等 4 人分别被汾西县人民法院判处偷税罪、伪
证罪和受贿罪，他的弟弟和妹夫也分别以不同罪
名被刑事拘留、逮捕。

一审被撤销重审仍被定罪

从最初被关进看守所到最终入狱，田晋文一
共经历了 4 次审判，在看守所关押了 4 年多。山
西红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文学表示，一般犯罪嫌
疑人在看守所关押最长不超过 1 年，关押 4 年的
情况十分罕见。

2003 年 10 月 17 日，临汾市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贪污罪向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认
定田晋文 1999 年至 2002 年期间，共截留贪污学
生平安保险费、煤矿工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
驾乘员保险费及虚报会议费 701976 元。

当时在保险公司内部，超额完成考核任务
后，截留一部分保费等到下年再上交是通常做
法，每年一二月份上交的保费基本上都是上年截
留下的，临时把别的种类保费挪过来先完成其他
月度考核指标的做法也有。但临汾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时，却把田晋文截留上年并在被拘留前已经
上交的 242303 元学生平安保险费、替人垫交后
投保人拿存款单偿还的 148240 元保险费、购买
公务用车花费的 113000 元等款项，全部认定为
贪污。2004 年 6 月 21 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2004)临刑初字第 01 号判决：田晋文侵占
公款 464151 . 4 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田晋文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2004 年 11 月 22 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理后认为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临汾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并指出了需
要查清的 7 个方面问题。在重审过程中，临汾市
人民检察院突然提出撤诉，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予以准许。

原本以为案件就此结束，自己会被无罪释
放。但让田晋文没想到的是，5 天后，临汾市人民
检察院却向汾西县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被告
人田晋文贪污一案的审查决定书》，称“临汾市中
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中向我院提出建议此
案审级下放，据此我院与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审
级问题进行协商，经研究决定将此案从中级人民
法院撤回起诉，由你院审查起诉。”至此，田晋文
的案件又回到了起点。

2005 年 8 月 8 日，汾西县人民检察院在没
有补充新证据，仅修改涉案数额的前提下，向汾
西县人民法院提出起诉，结果被法院驳回。汾西
县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诉记者，当时他们连
开了 3 次审委会，都认为此案不应由他们院管
辖，所以不予起诉，而且该案原审不是我们，“审
级下放”与法律相悖。

但压力之下，汾西县人民法院最终还是受理
了汾西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2006 年 5 月 25
日，汾西县人民法院判决田晋文将 351563 . 8 元
公款非法占为己有，贪污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
刑 11 年。田晋文随后上诉，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维
持原判。

为洗掉屈辱揭开案件“谜团”

“在狱中每天都是煎熬，尤其是想到两个孩
子，心里特别难受，很想看看他们，却从来不敢让
他们来探视。”田晋文说。

而对这个破碎的家庭来说，由此带来的屈辱
和生活压力是更现实的折磨。“爸妈一个是贪污
犯，一个是偷税犯，孩子们还怎么做人。”田晋文
的妻子王燕梅告诉记者，自己服刑半年释放后，
当过保险员、电话员，收入都不高，积蓄花完后，
经常要靠亲戚帮助才能供两个孩子上学。而最让
她担惊受怕的是，儿子性格变得十分暴躁，经常
说一些很暴力的话，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每次听到妻子说起孩子的情况，田晋文心里
就像针扎一样。他发誓出狱后一定要讨回公道。
“我一边让父亲帮自己继续向法院申诉，一边在
狱中好好表现，争取减刑。”田晋文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 年 6 月 17 日，田晋
文如愿减刑两年半，提前释放。当田晋文走出监
狱大门，看到多年未见的儿子和女儿时，他再也

控制不住自己，紧紧把他们搂在怀里放声大哭。
“我进去的时候儿子才 11 岁，女儿才 10 岁，都还
在上小学，出狱时他们都已经上大学，几乎快不
认识了。”

8 年 6 个月的牢狱生活让田晋文身心俱疲，
却没有磨掉他洗清冤屈的决心。出狱第二天，他
就开始四处奔走，一边自学法律，一边重新收集
证据。有些同情他遭遇的司法人员也向他伸出了
援手，纷纷私下向他提供当时办案的内部材料。
随着细节不断完善，当年案件如何立案、贪污数
额如何确定、证据如何造假等“谜团”被一一揭
开。

山西金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增胜表示，田晋
文的案件从立案环节就存在问题。一份名为《临
汾检察》的内部刊物显示，当时调查人员在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临汾市分公司查出两张面额为
7235 元和 23705 元的会议费发票，随即认定田
晋文虚报贪污，并据此立案侦查。事实上，这些钱
被用于教育部门开保险宣传会和发放纪念品等，
时任汾西县教委主任武文生等人均能证明。但调
查人员并未详细核实，立案后才向财务人员询
问，法院后来也未认定这些钱为贪污。而立案之
前，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就强行
对代办所进行搜查和查封。

对于田晋文涉嫌贪污金额，办案人员在学校
代办人取证环节同样存在问题。据代办人孙俊杰
回忆，他们学校缴纳保费数额的证明并不是他写
的。其他学校缴纳的保险费则有的是代办人根据
学校学生花名册计算出来的，有些学生其实并没
购买保险；有的则是因为找不到收据，代办人随
口说的大概数字。而代办所各种报账明细都存在
一台电脑上，这台电脑被办案机关查扣后也不知
去向。

存在造假的还有田晋文作为贪污罪起诉主
体的证明材料。田晋文虽名为代办所副所长，但
只聘任过一次，案发时实为代理人，收入所得是
根据业务量拿提成，没有固定工资和养老保险待
遇。为了能以贪污罪对田晋文提起起诉，办案人
员伪造了“田晋文仍为代办所副所长”的证明。

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临汾市分公司总经理
何永禄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让人事部开过这份证
明，而且证明上盖的章也不对，因为 2000 年临汾
就已经撤地设市，我们的公章也改成“中国人寿
保险公司临汾市分公司”，而证明上盖的仍是“中
国人寿保险公司临汾地区分公司”，所以不可能
是真的。而且这份证明材料明显是先盖章，后填
写的内容。

此外，田晋文妻子王燕梅偷税案的取证材料
也存在不少虚假之处。2002 年 12 月 6 日至 10
日，办案民警做了 58 份笔录，但有的签字民警此
时却在长沙拘留田晋文。其他询问笔录中，有的
则显示办案民警几分钟内在相隔几十分钟车程
的不同地点来回现身，也说明有假。

纠正冤假错案终获无罪改判

在四处奔走的同时，田晋文也在焦急地等待
案件重审。尽管这个过程十分难熬，但随着整个
办案过程逐渐浮出水面，田晋文开始感受到办案
人员和办案机关的变化。

2012 年 8 月 10 日，一位曾办理过该案的检
察官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个人名义实名汇
给他 10 万元钱作为补偿。还有一位办案人员想
给他 30 万元私了，被田晋文拒绝。2013 年 8 月
27 日，汾西县人民检察院以书面形式决定将 11
年前在田晋文一案中扣押的款项、汽车等财务退
还保险公司。田晋文说，这等于他们默认办错了
案，不但增强了我对案件改判的信心，也成为后
来案件再审时有力的辩论证据。

2014 年 6 月 16 日，田晋文终于等来了第一
个好消息。汾西县人民法院对他妻子王燕梅偷税
案进行再审，并改判无罪，给予国家赔偿
36124 . 2 元。而同样让他感到高兴的，还有 2014
年 10 月一则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闻报
道。

尽管在当时，很多人还预料不到这将带来多
么重大的影响，但对于被错判入狱的田晋文来
说，这几个字却意义非凡。尤其是回想十八大以
来的种种新变化，他断定司法环境必将发生大改
变。田晋文第一次清晰地感到，自己离讨回公道
的日子不远了。

事情果然如他所料。仅仅在十八届四中全会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几天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就做出了关于田晋文一案的再审决定。2015 年
6 月 25 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洪洞县人
民法院审理此案。2017 年 4 月 28 日，洪洞县人
民法院在经过两次开庭之后，终于判决田晋文无

罪。8 月 8 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国家赔
偿裁定书，决定赔偿田晋文人身自由赔偿金
805665 . 68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0 元。

“我永远不会原谅那些制造这起错案的人，
现在国家的追责机制越来越完善，我相信他们一
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田晋文说。

田晋文和妻子王燕梅的冤案以改判无罪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而“连环案”中的另外 5 人仍在
等待洗刷罪名。2002 年 12 月，田晋文的妹夫刘
耀成、代办所员工刘淑琴、贾阳英先后以伪证罪
和包庇罪被刑事拘留。刘耀成被免于起诉，但刘
淑琴和贾阳英却在田晋文被判有罪前，提前被判
伪证罪。刘淑琴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贾阳英被判免于刑事处罚。

而田晋文的弟弟在代办所做保险员，所领取
的 5000 多元工资被定成保险诈骗，刑事拘留和
逮捕后在看守所关了 108 天，后免于起诉。而配
合代办所在学校开展保险业务的王学善，因为向
田晋文提出将应得奖励换成摩托车，最后被判处
受贿罪，免于刑事处分。

如今，这 5 人都已经提出申诉，正在等待受
理。王学善说，他当保险协调人是教委指派的，奖
励也是教委和代办所约定好的，自己却因此变成
了受贿犯，无论如何都要讨回公道，恢复自己的
清白。

筑牢法治之基避免悲剧重演

尽管法院改判仅过去 5 个月，一身轻松的田
晋文却胖了不少，整个人看起来也变得年轻了。
9 月 6 日，记者跟随田晋文回到了他位于汾西县
的老家。老家的房顶已经有些凹陷，墙面也已变
得斑驳。这让田晋文唏嘘不已。

“入狱的八年半中，我和孩子在彼此的记忆
里都是空白的，现在每次做梦梦到的都是在这座
院子里，孩子们也都没长大，虽然只有三间平房，
但生活却很快乐，反倒对现在的新家感到有点陌
生。”田晋文说，今后他一定多陪陪家人，补上这
些年的缺憾。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如今已经不再用
他操心。儿子在从事游戏设计工作，女儿在一家
设计院做城市规划，都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则在
一家保险公司做内勤，每月工资也有 2000 多元。
更重要的是，他恢复工作的事也有了眉目。由于
2004 年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临汾市公司和所属员
工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田晋文因为被关押在看
守所里没能够续签，所以重新入职一度有点麻
烦。无奈之下，田晋文申请了劳动仲裁。“公司说
工资补偿希望我能少要一点，我答应了，劳动仲
裁很快就会有结果，我觉得问题不大。”

不为这些烦心事奔忙的时候，田晋文喜欢和
院子里的老人一起下下棋，有时候在家练练书
法，偶尔也会陪妻子一起到菜市场买买菜、做做饭。

十八大以来，像这样通过改判重新走上正轨
的并不只有田晋文一个人。随着全国范围纠正冤
假错案，很多人都和田晋文一样恢复了清白。据
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4 年来，全国各级法院
共依法纠正重大冤假错案 34 件 54 人，依法宣告
3718 名被告人无罪，受理国家赔偿案近 1 . 7 万
件，赔偿总额近 7 亿元。

“这是法治的进步。”田晋文说，因为自己曾
蒙冤入狱，所以对这种进步看得更清楚，感受也
更深刻。田晋文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着一句话：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是从电视上看
到的。他觉得说得很好，就随手记下来，提醒自己
始终守法信法。

尽管曾经的伤痛正在远去，但田晋文案件留
下的教训不应该被忘记。山西金贝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增胜说，这是一件典型行政干预司法造成的
冤案，也暴露出过去司法机关缺乏有效监督，造
成办案存在一定随意性，为冤假错案留下了漏
洞。

但随着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推进，一场深刻的
司法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2015 年 1 月最高人
民法院开始设立巡回法庭，2015 年 4 月人民法
院开始推行立案登记制，2015 年 3 月 18 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干预
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
任追究规定》，这都将强化司法监督和权力相互
制约，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掀起了一轮纠正冤错案件的高
潮，在纠正历史遗留的冤错案件的同时，各政法
单位也正努力构建冤错案件的防范体系与救济
体系，使错案的个案预防、偶然救济逐步走向制
度预防、长效救济的道路，责任制改革排除了内
外部的各种干预，有效防止领导干部插手案件办
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
去“一错到底”现象，使冤错案件的防范与救济也
步入了法治化轨道，这都将极大地推进司法公
正。

▲田晋文向记者展示国家赔偿决定书。

2002 年，仅仅因为

一则学校乱收费的监督

报道，田晋文就遭到时

任县委书记的打击报

复，捏造各种证据将他

打成贪污犯 ，判刑 1 1

年。他的妻子、弟弟、妹

夫以及另外 3 名相关人

员，均受牵连。如此涉及

多人 、个个含冤的连环

案，全国罕见。

让人感到欣慰的

是，随着十八大以来坚

决纠正冤假错案，今年

4 月 28 日，法院终于再

审改判田晋文无罪，并

于 8 月 8 日对他做出国

家赔偿 1005665 . 68 元

的决定

出狱第二天，他就开始四处奔
走，一边自学法律，一边重新收集证
据。有些同情他遭遇的司法人员也
向他伸出了援手，纷纷私下向他提
供当时办案的内部材料。随着细节
不断完善，当年案件如何立案、贪污
数额如何确定、证据如何造假等“谜
团”被一一揭开

仅仅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几天后，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做出了关于田
晋文一案的再审决定。2017 年 4 月
28 日，洪洞县人民法院在经过两次
开庭之后，终于判决田晋文无罪

据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4 年
来，全国各级法院共依法纠正重大
冤假错案 3 4 件 5 4 人 ，依法宣告
3718 名被告人无罪，受理国家赔偿
案近 1 . 7 万件，赔偿总额近 7 亿元

汾西县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
告诉记者，当时他们连开了 3 次审
委会，都认为此案不应由他们院管
辖，所以不予起诉，而且该案原审不
是我们，“审级下放”与法律相悖。

但压力之下，汾西县人民法院
最终还是受理了汾西县人民检察院
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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